
2016年1月12日 星期二 登录   注册 |  English |  海关电邮 |  微博群 | 微信群 | 无障碍 | 页签版 |  国际版 |  Metro版 |  手机版 |  二维码  |  改版说明

请输入搜索关键字

当前位置 ：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

[大] [中] [小] [打印]

发布时间：2015-12-22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进出口稳定增长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15〕55号），市场采购贸易试点范围已扩大到江苏省海门叠石桥国际家纺城和浙江省海宁皮革

城。为进一步促进市场采购贸易的健康稳定发展，规范对市场采购贸易的管理，根据《海关总署关于市场采购贸易监管办法及其监管方式有关事宜的公告》（海关总署公告

〔2014〕54号，以下简称“54号公告”），现将海关监管方式“市场采购”（代码：1039）适用范围扩大到江苏省海门叠石桥国际家纺城和浙江省海宁皮革城内采购的出口

商品，海关监管相关事宜按照54号公告第一项到第十项规定办理。

　　上述公告内容在江苏省海门叠石桥国际家纺城、浙江省海宁皮革城市场采购商品认定体系、涵盖市场采购贸易各方经营主体和贸易全流程的市场综合管理系统验收合格后

正式实施，具体实施日期由南京海关、杭州海关另行发布。

　　市场采购贸易海关监管办法具体实施细则由南京海关、杭州海关负责制定实施。

　　自“市场采购”（1039）监管方式正式实施之日起6个月后，实施地区不再使用“旅游购物”（0139）监管方式。

　　特此公告。

海关总署

　　2015年12月21日

海关总署公告2015年第67号（关于市场采购贸易方式扩大试点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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